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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背景背景背景

香港空氣中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水平及其對市民健康的影響，一向

是備受公眾關注的問題。可吸入懸浮粒子如處於高水平，會引致呼吸系統

疾病、令發病率和死亡率上升、使哮喘、支氣管炎及肺氣腫等肺疾病的病

情惡化。柴油車輛排放的廢氣是可吸入懸浮粒子的主要來源，而越來越多

證據顯示，肺癌與長期接觸柴油粒子有關。在市區，空氣中可吸入懸浮粒

子和二氧化氮的數量中，分別約有半數及 60%是來自柴油車輛。因此，減
少柴油車輛排放的廢氣對防止及減少香港空氣污染至為重要。行政長官在

1999年施政報告中公布若干新措施，以期在 2003及 2005年年底分別將汽車
排放的可吸入懸浮粒子總量減少 60%及 8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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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在與交通有關的空氣質素改善計劃方面，環境事務委員會及交通

事務委員會在過去兩年曾舉行 7次聯席會議，以監察管制汽車排放廢氣工
作的進度。在各項改善措施中，其中一項是為重量介乎 4至 4.5噸的所有歐
盟前期貨車免費安裝微粒過濾器或柴油催化器 (視乎車輛的重量而定 )，並
規定所有歐盟前期輕型貨車均須安裝有關設備。就使用柴油微粒過濾器進

行的試驗計劃顯示，採用微粒過濾器可把本港全部歐盟前期輕型柴油車輛

的微粒總排放量最少減低 20%。為所有歐盟前期輕型柴油車輛 (包括所有尚
未轉用低污染燃料的歐盟前期的士和小型巴士 )加裝微粒過濾器，有助把本
港車輛的微粒總排放量減低約 6%。

3. 在 2000年 5月 ， 財 務 委 員 會 (下 稱 “財 委 會 ”)批 准 開 立 為 數
50,880,000元的承擔額，以便提供一次過撥款，資助車主為其 4噸或以下的
歐盟前期輕型柴油車輛安裝微粒過濾器。安裝計劃在 2000年 9月 25日展
開，並於 2001年 10月 17日結束。在該項計劃之下，每個裝置可獲政府提供
1,300元的財政資助。選擇安裝微粒過濾器的車主無須支付任何費用。選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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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裝較為昂貴的柴油催化器的車主，則須支付 2,700元至 6,200元的差額，
差額多少視乎車輛引擎大小和柴油催化器的型號而定。

4. 就安裝計劃進行諮詢期間，以及在上述財委會會議上，議員曾對

微粒過濾器的使用年期、能否提供切實可行的支援服務 (例如更換及清洗過
濾器 )，以及在清洗過濾器後如何排放污水等問題表示關注。他們亦表示，
除微粒過濾器外，政府當局應研究其他設備，例如磁石及添加劑等，用以

處理柴油車輛排放廢氣的問題。政府當局當時給予議員的回應是，負責安

裝微粒過濾器的認可合約承辦商須提供一段保養期；在該段期間，過濾器

如有問題，將可獲免費更換。此外，該等承辦商亦須在其轄下工場或與其

他加油站合作提供清洗設施。清洗過濾器的另一方法，是將之浸於一缸混

有少量清潔劑的水中清洗。至於清洗過濾器後的污水，根據試驗計劃制訂

的其中一個方法，是利用沙墊過濾及處理污水，使污水達致適宜排放至污

水渠的水平。

5. 在 2000年 11月 7日的聯席會議上，委員關注到，自上述安裝計劃展
開以來，在本港 42 000部歐盟前期輕型柴油車輛中，只有約 1 000部安裝了微
粒過濾器。部分委員表示，柴油車輛的車主不願安裝微粒過濾器，可能與

須定期清洗微粒過濾器所帶來的不便有關。就此，政府當局應考慮提高安

裝柴油催化器的一次過資助金額，以便車主可選擇安裝較昂貴的柴油催化

器，從而加快安裝計劃的進度。政府當局表示，微粒過濾器與柴油催化器

均能有效減少車輛排放的粒子。唯一的分別是，微粒過濾器必須定期清

洗，而柴油催化器則無需任何特別的保養。由於車主可在二者中任擇其

一，故此當局認為似乎沒有充分理據，支持就安裝柴油催化器提高一次過

資助的金額。在 2001年 7月 4日的聯席會議上，政府當局表示約有 14 200部
輕型柴油車輛已安裝微粒過濾器或催化器。當局會提交法例，把安裝上述

裝置訂為強制性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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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政府當局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，在 2000年 2月開始進行一項為期
12個月的試驗計劃，為歐盟前期重型柴油車輛安裝柴油催化器。是項試驗
計劃由一個監察委員會督導。委員會成員包括有關政府部門、運輸業、香

港汽車商會和學術界的代表。試驗計劃的目的是收集所需資料，以便政府

當局為切合本港該類車輛需要的柴油催化器訂定適當的規格。政府當局表

示，當局已為大部分歐盟前期重型柴油車輛物色到適合的催化器。不過，

當局仍須就若干新車種進行更詳盡的測試，然後才能確定合適的催化器型

號。假如試驗計劃的結果理想，政府當局會制訂計劃，為歐盟前期重型車

輛的車主提供財政資助，協助他們安裝認可型號的柴油催化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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